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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重庆市水利局

关于《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》中涉及水电开
发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

渝发改法〔2014〕1395 号

为贯彻实施《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》，规范水电规划及水

电开发项目出让管理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水利局就《重庆市水资

源管理条例》中涉及水电规划编制和水电开发权出让的有关问题

形成如下意见。

一、关于水力发电规划编制

水力发电规划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经委、交通、国土、

环保等部门和相关单位组织编制，送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

审查，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将审查通过的规划内容纳入电力发

展规划，电力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其中，全市水力发电规划，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经委、

交通、国土、环保等部门和有关区县编制，送市发展改革行政主

管部门组织审查；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水力发电规划，由区县（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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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县、市）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经委、交通、国土、环保等

部门和相关单位编制，送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发展改革行政主管

部门组织审查，审查通过的文本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；经区

县（自治县、市）人民政府批准的电力发展规划报市发展改革行

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单条河流水电开发规划实行分级编制。除长江、嘉陵江、乌

江干流外，本市辖区内流域面积在 1000 平方公里以上（以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水力资源复查成果》为准）和跨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

的河流的水电开发规划，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方式

确定有相应资质的编制单位并协调组织编制工作，规划完成后报

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；其他河流的水电开发规划，由区

县（自治县、市）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有相应

资质的编制单位并协调组织编制工作，规划完成后报区县（自治

县、市）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，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

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二、关于水电开发权出让

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

长期规划、电力发展规划，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，确

定电源项目建设时序，形成中长期建设方案和年度建设方案，报

市电力领导小组审查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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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出让水电开发权。其中，在长江、嘉陵江、

乌江干流上实施水电开发项目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其他河流

上的水电项目开发权，按以下权限管理：

（一）大中型水电开发项目（总装机 5 万千瓦及其以上）

在电源项目年度建设方案指导下，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

会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，提出招标或协议出让水电项目开发权的

方案，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（二）小型水电开发项目（总装机 5 万千瓦以下）

1.总装机在 1 万千瓦及以上、5 万千瓦以下的水电项目，由

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，提出招标或协

议出让开发权的方案并组织实施。

2.总装机在 1 万千瓦以下的水电项目，由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

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招标或协议出

让开发权的方案并组织实施，并报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、市

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3.乡镇政府及其他未经授权的部门无权出让水电开发权。

（三）水电开发权招标出让办法，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水

利局另文制定。

三、关于水电基本建设领域的行政许可

（一）有关法律法规对项目审批或核准相关条件的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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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和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
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的规定，

在发展改革委审批水电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或核准项目申请

报告）前，有关流域管理机构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管理权

限对水工程的建设是否符合流域和区域综合规划进行审查并签

署意见，同时对水资源论证报告进行审定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和《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》

的规定，在发展改革委审批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或核准项目

申请报告）前，河道主管机关（水行政主管部门）应当对涉及河

道部分的工程建设方案和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进行审查。

（二）政府投资的水利行业的水电建设项目审批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［2004］20

号）和《重庆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渝府令 161 号），政

府投资项目须审批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和总

投资概算。

1.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

批或转报。其中，25 万千瓦以下水电站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

研究报告可合并审批。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或转报时，

应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意见。

2.项目初步设计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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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总投资概算由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商财政主管部

门审批。

（三）企业投资的水电建设项目的核准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［2004］20

号）和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第 19 号令），企业投资建设水电项目，须经发展改革行政主管

部门核准。项目单位须向发展改革部门报送项目申请报告及其附

件。

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项目申报单位基本情

况；拟建项目情况；建设用地与相关规划；资源利用和能源耗用

分析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；经济和社会效果分析；按规定须招标

的项目，还应说明项目招标初步方案。

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附送以下文件：水行政主管部门出

具的水资源论证报告及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；国土资源

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；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意见书（其中含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

保持方案）；以国有资产或土地使用权出资的，须有由关部门出

具的确认文件；项目所在地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投资主管部门意

见；根据法律法规应提交的其他文件。

（四）取水许可证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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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电站竣工验收并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取水许可证

后，方可投产使用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凡已经乡镇政府和其他未经授权的部门出让的水电项

目，自本意见下发之日起 3 个月后仍未办理项目建议书等手续

的，由项目所在地政府收回水电开发权，按权限重新组织出让。

（二）经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开发

的水电项目，取得项目开发权的单位须在一年内向发展改革部门

报送项目建议书或项目申请报告，对超过一年仍未启动的水电开

发项目，由发展改革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收回开发权，重

新确定开发业主。

（三）本意见施行后，对越权出让或未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

擅自协议出让水电开发权的单位和直接责任人，由上级行政机关

或监察机关予以行政处分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
